
中国戏曲学院 2023 年面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招收硕士

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

中国戏曲学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戏曲学校，也是迄今为止全

国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培养戏曲艺术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，是中国戏

曲教育的最高学府，被誉为“中国高端戏曲人才培养的摇篮”。学院

设有京昆系、表演系、导演系、音乐系、戏曲文学系、舞台美术系、

艺术管理与文化交流系，现面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招收 2023 年

硕士学位研究生。

一、报考资格

（一）考生所持身份证件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港澳地区考生持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《港澳居

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（考生“证件号码”填写

港澳地区身份证号）。

2.台湾地区考生持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《台湾居民

来往大陆通行证》或《台湾居民居住证》（考生“证件号码”填写台

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）。

（二）考生学业水平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硕士生）须具有与内地(祖

国大陆)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。

（三）品德良好、身体健康。

（四）有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。



二、招生学科专业

硕士招生专业目录：详见附件。

我院港澳台硕士研究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。

三、报名

根据教育部相关通知要求，2023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研

究生报名工作采取网上报名结合网上确认的方式。所有参加港澳台硕

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（使用简体字填写报名信

息），网上确认网报信息、缴纳报考费。

网上报名时间：2023 年 2 月 10 日至 2月 25 日，全天 24 小时接

受网上报名。

网上报名要求：

1.考生应在规定报名时间登录“内地（祖国大陆）高校面向港澳

台招生信息网(网址为 https://www.gatzs.com.cn)”浏览报考须知，

并按教育部、我院官方网站公告要求报名并上传电子照片。报名期间，

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。逾期不再补报，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。

2.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选择填报志

愿、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。考生因不符合报考

条件及相关要求、网报信息填写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后续不能网

上确认、考试或录取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3．考生可以选择以下报考点报考：

（1）北京：北京理工大学（研究生院），联系人：秦彦超





③学士学位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（应届毕业生可于录取前补交，

但须提交应届在读证明原件）或同等学历文凭，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

行核对;

④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信

（word 格式，见附件）；

2.考生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和电子照片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。

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，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

果由其自行承担。

3.考生按报考点要求缴纳报考费。

4.考生核对《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》并签字确认。

5.考生应按我院要求提交相关报名材料副本。

6.按照网上确认系统的要求提交材料。

五、考试时间、地点及安排

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。

1．初试时间：

预计为 2023 年 4月，具体时间请关注报考点信息和我院官网通

知。

2.初试科目：

英语；业务课一、二

具体考试时间和考试方式，请关注我院官网后续通知。



3.打印准考证：2023 年 3 月 21 日至 3月 31 日期间，凭网报用

户名和密码登录“内地（祖国大陆）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”下

载打印《准考证》。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参

加初试和复试。

4.复试：

（1）复试的时间预计为 2023 年 4月。考生可于 2023 年 4月上

网查看我院官方网站公布的复试名单及复试安排。

（2）考生凭准考证参加复试，请妥善保管。

（3）复试科目：①英语听力、口语测试②专业考试（详细科目

见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说明）。

复试后，考生需参照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发的《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、《教育部

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

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号）规定，结合

学院实际要求参加体检。

六、录取

我院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、初试和复试成绩、体检结果等，综合

审查后择优确定录取名单。录取标准原则上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考生

相同。录取通知书于 2023 年 6 月中下旬由考生自取或寄发本人。

七、收费标准



我院招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，收费以人民币为计

算单位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收费标准为 8000 元/学年，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的收费标准为 12000 元/学年。港澳台硕士研究生在学期

间可根据研究生奖助政策有关规定参加中国戏曲学院奖学金的评选。

我院统一为学生安排住宿，收费标准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学生相

同，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，为 900 元/学年。

八、入学

新生应于 2023 年 9 月报到入学，具体时间在“录取通知书”中

注明。新生报到时，我院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查，不符合入学条件

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新生应按时报到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，应事先向我院

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请假，经批准后方为有效。未请假或请假逾期仍未

报到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事由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
九、学习年限

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。

十、其他

1.我院向考生及社会发布的文件、通知只通过我院官方网站公布，

请考生务必关注我院官方网站，认真查看最新的招生信息。

2.对在报名、初试、复试、录取中有违规或作弊行为的考生，我

院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

对弄虚作假者，不论何时，一经查实，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、

录取资格及学籍、学历、学位等。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 400 号中国戏曲学院研招办；

电子邮箱：yzb@nacta.edu.cn

咨询电话：010-63339290,010-63337039。


